
问题解答  四则

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

一

问：采用“个别折旧率”或“分类折旧率”的企

业，有偿调出固定资产所得价款与已提折旧，如果小

于固定资产原价，能否 补提 折旧？在会计上如何处

理？

答：采用“个别折旧率”或“分类折旧率”的企

业，在有偿调出固定资产时，按固定资产卡片上所列

该项固定资产的年折旧率和实际使用年限计算的已提

折旧，借（减）记“折旧”科目，按固定资产原价和

已提折旧的差额，借（减）记“固定基金”科目，按

固定资产原价，贷（减）记“固定资产”科目。收回

的价款转作更新改造资金，借（增）记“专项存款”

或“专项应收款”等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专用基金—

更新改造资金”科目。如果有偿调出固定资产所得价

款与已提折旧之和小于或大于固定资产原价的，其差

额不再调整已提折旧。

二

问：国营工业企业以其他单位投资转入的专用基

金与企业的专用基金共同购建固定资产，怎样进行会

计处理？

答：其他单位投资转入的专用基金，应在“其他

单位投入资金”科目下设置“其他单位投入 的专用基

金”明细科目核算。企业用其他单位投入的专用基金

与企业专用基金共同进行专项工程，应于 工 程 完 工

后，将其所发生的实际支出按照其他单位投入专用基

金和企业专用基金各自应 负 担 的份额分别转帐。其

中，应由其他单位投入专用基金负担的支出数额，借

（减）记 “其他单位投入资金——其他单位投入的专

用基金”科目；应由企业专用基金负担的支出数额，

借（减）记“专用基金”科目；按工 程实际成本，贷

（减）记“专项工程支出”科目。同时，借（增）记

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其他单位投入资金

——其他单位投入的固定资金” 科目（属于其他单位

投入的专用基金 负担的部 分）和 “固 定 基 金”科目

（属于企业专用基金负担的部分）。

三

问：国营工业企业对其他单位投入的固定资产，

在计提折旧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企业与其他单位 联 合经营，接受其他单位投

入的固定资产而形 成的固定基金，应在“其他单位投

入资金”科目下设置“其他单位投入的固定资金”明

细科目进行核算。这些资金的所有权属 于 原 投资单

位。因此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吸收的投资尚未归还投资

单位前，该科目不能冲减。接受投入的固定资产，如

同用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一样，视同企业固定资产进

行管理，与企业的其他固定资产一并计算提取折旧。

提取折旧时，借（增）记有关生产费用科目，贷（增）

记 ”应交折旧基金”科目，同时，借（减）记“固定

基金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折旧”科目，不冲减“其

他单位投入资金——其他单位投入 的固 定资金”科

目。

四

问：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对于外汇 业务的管理，

能否比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有 关会计处理办法办

理？

答：根据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》

的规定，国家在外汇管理方面，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

与中外合营企业是有所不同的。中外合营企业的一切

外汇收入都必须存入中国银行，一切外汇支出从其存

款中支付。由于存入与支出的帐 面 汇率往 往 发 生差

异，就形成了外汇兑换损益。而国营企 业、集体企业

就不存在外汇兑换损益的问题，在会计方面对外汇只

需作备查登记而无需进行系统的核算。所以，《 中外

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》 中有关外汇业务的规定不适

用于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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